2021年10月31日后转账的项目履约保证金退还手续

根据学校相关部门的规定，凡是2021年10月31日后转账的项目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在中标后可联系用户单位，由用户单位办理相关领退手续。办理项目履约保证金的相关流程如下：

一、供应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向合肥工业大学缴纳相应的履约保证金。

（一）中标供货商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通过银行转账并备注“XX项目履约保证金”；（收款名称、账号、金额等信息需与招标文件内容保持一致，若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缴纳，责任自负）

（二）将中标通知书、银行转账凭证发送至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处。并要求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开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二、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领取履约保证金。

（一）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需将收取的履约保证金申请转至单位履约保证金专项账户中，每个二级单位均有保证金（含履约保证金、质保金）专项账户，如没有此账户，请联系财务处周老师0551-62901132办理相关立项手续；

（二）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登录信息门户→财务系统→网上预约报账→到款认领→在摘要栏中输入中标供应商公司全称→认领金额、认领人工号、姓名→确认打印（打印出认领单，认领人在认领单上签字，并在认领单上手写个人联系电话及邮箱，便于财务处开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后发送电子版）

将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供应商提交的银行转账单、打印出的认领单一并送至财务大厅专属窗口，等待财务处开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待申请人收到此票据后发送至中标供应商。

履约保证金（质保金）的退还流程如下： 

（一）到合同约定的退还期限后，对符合退换条件的事项，请供应商持退款申请（附件一）、学校财务处所开具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其替代凭证（附件二）、采购合同发送至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处申请办理退款手续。

（二）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可联系单位负责人通过财务系统，将保证金（含履约保证金、质保金）专项账户对项目经办人进行授权；
（三）用户单位项目经办人在收集好供应商的相关资料（退款申请、学校财务处所开具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其替代凭证、采购合同复印件），确认是否符合保证金退换条件，符合的在退款申请处签字盖章，在有权限的情况下（如无退款权限，可通过单位负责人登录财务系统-项目授权，完成授权）进行以下操作：

登录信息门户→财务系统→网上预约报账→退质保金业务→选择报销的项目号（履约保证金专项账户）→报销事项栏填写：退履约保证金→附件张数X（退款申请、学校财务处所开具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其替代凭证、采购合同复印件）→下一步→在摘要栏中输入中标供应商公司全称→在到款金额栏中输入到款金额→下一步→在对公转款栏输入公司的户名、银行账号、开户银行、金额等信息→转款附言输入退履约保证金→下一步→打印出预约单进行预约→携带退款申请、学校财务处所开具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其替代凭证、采购合同复印件、打印出的预约单一起交至财务处办理。

